




甘肃省“好房子”规划导则(试行)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前，随着城镇化推进和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的“住房观”正在从“有房住”向“住好房”转变，对绿色、健康、安全、宜居的“好房子”需求日益增长。为提升全省“好房子”规划水平，围绕住区环境、配套设施等涉及公共利益的规划指标进行引导，以实现“住有所居”向“住有宜居”迈进的目标。制订《甘肃省“好房子”规划导则》（以下简称“《导则》”），《导则》对“好房子”的用地布局、内外交通、配套设施、智慧住区等规划方面提出引导，形成甘肃省“好房子”规划指标引导体系。
《导则》适用于甘肃省各市（州）、县（区、市）好房子规划工作，各地应结合地方实际，积极探索，深入实践，认真梳理试行中遇到的问题，及时总结经验，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国家对于好房子规划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bookmark: _Toc743252431]总则
1.0.1为进一步提升城市住宅整体规划设计水平，促进居住环境和住房品质提升，塑造良好人居环境，指导和规范甘肃省新建“好房子”规划工作，结合甘肃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导则。
[bookmark: _Hlk201162467]1.0.2本导则适用于甘肃省各市县中心城区内新建“好房子”项目的规划，扩建、改建住宅项目可参照执行。
1.0.3本导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新建“好房子”项目除应符合本导则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与甘肃省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1346518132]基本规定
“好房子”应在住宅全寿命期内，按照健康舒适、安全耐久、绿色低碳、智慧便捷、服务周全要求，统筹策划设计、生产施工和使用维护全过程的设计与建造，建设具有优良品质和绿色低碳可持续性能，能够提供健康、适用、高效、智慧的室内外使用空间的，能够全面保障居住长久品质与资产价值，最大限度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建筑。
“好房子”规划应符合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规定的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等相关要求及规定。在满足居住功能的前提下，尊重城市环境，顺应地形地貌，科学合理进行总体功能布局、场地竖向设计、交通流线组织。
“好房子”建筑风貌应注重延续历史文化记忆、加强历史文化遗存保护，体现地域文化及城市特色。
“好房子”应以人为本，除应满足一般居住使用要求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满足人体健康所需的通风、日照、自然采光、卫生视距、隔声、隔热和防潮等要求；
（2）合理利用能源，宜结合当地能源条件，采用常规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结合的方式，满足绿色建筑和节能的要求。
“好房子”建设应符合生态城市建设、建筑产业现代化、智慧城市建设、海绵城市建设等行业发展趋势，并综合考虑其全寿命周期内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环境宜居等因素。
“好房子”所在住区内的住宅应全装修交付。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设立体生态住宅。
“好房子”的面积与功能配置标准建议宜满足附录3的相关要求。
[bookmark: _Toc653750247]协调用地布局
[bookmark: _Toc13097119]用地规划
住宅项目不应在有滑坡、泥石流、山洪、地震断裂带等自然灾害威胁的地段选址建设，且与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品等危险源的距离应符合有关安全规定，选址前应进行灾害风险评估。住宅项目建设应合理、有效利用土地和空间。
“好房子”选址区域应具备满足居民生活需求的基础设施条件或已计划提供基础设施服务。
（1）选址宜位于城市发展重点区域、经济活跃区域或具有发展潜力的地区。应优先选用已开发区，或已开发区的邻近区域，或具有高开发潜力的用地。提倡旧区改造和低效用地再利用。
（2）选址区域应具有完善的交通网络、多样便捷的出行方式。应充分考虑居民出行基本需求，体现公交优先原则，选址区域应具备基本市政交通设施条件，靠近已建成或计划建设的公共交通站点有效覆盖区域。
（3）选址区域应具备《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规定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公共活动空间等，若选址范围内未能充分配置相应设施，开发建设应进行补充，并与周边相关城市设施协调互补，合理集中设置。
“好房子”的用地规划在符合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基础上，探索结合城市设计的住宅规划方案，适当优化容积率和建筑密度及高度，增加布局灵活性，打造活力宜居住宅。
“好房子”的用地规划应落实地方规定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的相关要求。选址区域应拥有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医疗服务设施、成熟的商业设施、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消防系统、先进的安防系统。鼓励根据使用人群差异化需求适度提高配套标准，系统提升街区功能。
“好房子”的用地规划应与原生地貌有机融合，规划应考虑古树名木、历史建构筑物等原生物质保护，延续历史文脉。
选址区域宜拥有良好生态本底、历史底蕴和社区文化。
[bookmark: _Toc1301072659]空间布局
“好房子”的用地规划应统筹考虑周边路网结构、公建与住宅布局、绿地系统等空间环境的内在联系，合理开发地上、地下空间，营造街区关系协调、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空间环境。
“好房子”的配套设施布局应统筹衔接周边街区关系，配套设施应集中设置于城市支路或生活性道路沿线。相邻地块配套设施宜集中设置于同一道路，形成界面整体连续、开放复合的活力街区。
“好房子”的建筑布局应注重轴线关系和空间的适度围合，合理布局组团空间和集中绿地，营造疏密有致、层次丰富的空间序列，不应大面积采用行列式布局。当建筑高度在18-36米时，住宅单一方向宽度不宜超过四个单元；当建筑高度在36-60米时，住宅单一方向宽度以两到三个单元为宜；当建筑高度在60米以上时，住宅单一方向宽度不宜超过两个单元。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住宅建筑布局示意




“好房子”的建筑日照应满足国家规范要求，建筑宜以南北向为主。
[bookmark: _Toc829748231]退让空间
“好房子”沿街配套设施的建筑首层、退让道路空间、人行道应进行一体化设计。退让道路空间宜与城市人行道保持相同标高，其空间设计应充分考虑人行、休憩、活动等需求，形成连续开放、人性化的城市活力空间。
配套商业设施退让城市道路间距应符合地方相关要求。退让空间应合理设置通行、绿化、休憩停驻空间，并宜预设商业外摆空间。
配套社区服务设施退让空间应合理设置绿化、休憩停驻空间。
“好房子”的建筑退让城市道路空间应设置高品质绿化，应采用墙边花径或结合围墙搭配多层次植物景观，增强对小区的私密性保护，提升城市景观。围墙外绿化设计风格应与城市道路风格相匹配，与道路景观互相呼应。
道路交叉口建筑应适当加大退让距离，留足城市开放空间，其第一界面应以绿化为主，硬质铺装空间在沿路绿化带以外布置。
[bookmark: _Toc1501344496]场地竖向
“好房子”应按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确定的控制标高做好竖向设计，应根据场地的地形地貌、周边市政道路标高、相邻地块高程等合理确定场地标高。场地标高应满足防洪、排涝要求，并应有利于建筑布局及空间环境的规划。
当基地自然坡度小于5%时，建设场地应采用平坡式布局，地下室顶板标高不得高于相邻城市道路中心线标高，小区的车行出入口需与城市道路平顺衔接。
当基地自然坡度大于8%时，建设场地应采用台地式布局。“好房子”的地下车库出入口及主要人行出入口一侧的地下室顶板标高不得超过相邻城市道路中心线标高。地块其他侧边临城市道路高差可采用坡度不大于30度的绿化护坡进行处理；确需采用挡土墙处理高差的，挡土墙不得超出建筑红线设置，挡土墙外侧应进行景观化处理。
场地竖向设计应结合场地特点及甘肃不同地区生活习惯进行设计，竖向设计应有利于雨水径流的控制和雨水的资源化利用，并应满足防洪排涝的要求。场地地面排水设计坡度不应小于0.2%。
[bookmark: _Toc514452437]畅通内外交通
[bookmark: _Toc489178641]住区外部
“好房子”宜具备良好的外部交通条件，以提升出行效率，并符合以下要求：
（1）住区宜充分结合周边交通环境，与城市交通规划相协调，适应外部路网结构；
（2）确保相关市政道路已经建设完成或近期将建设完成，避免过境车辆穿行住区内部；
（3）住区宜结合公共交通站点进行合理布局；
（4）住区主要出口宜满足公交站点500m范围内的步行可达性，条件允许下可在3km范围内打造骑行系统；
（5）住区对外步行道路，可结合地形特征，与外部社区级的梯坎、坡道、街巷等步行系统协调联系，将住区对外步行道路融入符合当地特色的街巷步道体系。
住区外部宜完善交通稳静化设施，并符合以下要求：
（1）住区外部宜选择适宜区域设置网约车、外卖车等社会服务车辆的临时停车区；
（2）住区车行出入口外部应通过道路标线和交通标识，引导机动车、非机动车、人行等各行其道，减少不同流线的相互冲突。
（3）住区主要出入口外部应设置减速措施或显著的交通安全标志，对于存在视觉盲点或车辆视距受限处，应设置凸面转角反光镜等措施。
（4）住区主要出入口宜设足够进深和面积的缓冲空间，合理规划落客区、访客停车区、访客等候区等功能，为居民和访客提供更加舒适和便捷的体验。
[bookmark: _Toc1941414919]住区内部
住区内部的道路规划，应符合以下要求：
（1）住区内道路应与住宅项目场地步行出入口、住宅单元出入口、老年人和儿童活动场地无障碍联通，并应与城镇道路的人行道联通形成无障碍步行系统，步行路面应符合防滑要求；
（2）住区内主要道路宜有两个及以上的车行出入口与城市道路连接；
（3）住区内道路线型应流畅，并适于消防车、救护车、小型货车和清运垃圾车等的出入和通行；
（4）住区车行系统与人行系统宜分开设置，主入口处应设置无障碍入口及通道；
（5）住区应至少有1条完整的人行归家路线；主要人行道宽度不宜小于2.5m；所有道路宜具备良好的夜间照明；
（6）住区主要道路应进行适老化、适幼化、无障碍设计；
（7）住区道路断面及线型应满足项目内地下工程管线的埋设要求。
住区停车场（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住区室内停车位尺寸不小于2.5m×5.5m；
（2）住区主入口附近区域宜设置访客临时停车位；
（3）住区内部停车场（库）应合理布置，服务半径不宜大于150m；
（4）住区宜预留无人驾驶、智能交通运行等车路协同建设条件。
[bookmark: _Toc1799872456]停车设施
机动车停车泊位设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1）住区内住宅机动车停车位应首先考虑地下停车；地面停车位不宜超过住宅总套数10%，不应大于总停车位的5%。
（2）配套商业及公共服务设施机动车停车泊位不宜设置在建筑临街退让空间内，宜在地面或地下集中设置，规划方案应明确其停车区域。设置地面集中停车场的，应设置为生态林荫式停车场；
（3）规划配建机动车停车位应100%预留充电设施安装条件，并按照配建停车位的20%规划建设充电桩。预留充电设施安装条件包括预留充电桩安装位置、管线、桥架和电缆和电表箱安装位置等，充电设施应按100%负荷容量预留建设空间，确保直接装表接电要求。
住区内非机动车停车位配置应满足居民停车需求，并保障安全、便捷：
（1）住区地面非机动停车场地及地下非机动停车库出入口宜设置在小区出入口附近或设置于小区环道外侧，非机动车不宜进入小区内部；
（2）住区地面非机动车停车位数量宜达到整体规模的50%，地面停车场应同步配置充电设施及车棚；
（3）地下非机动停车库宜采取坡道式出入口，出入口坡道宜设置顶盖，坡度不宜大于15%，坡道宽度不应小于1.8m。当坡道长度超过6.8m或转换方向时，应设休息平台，平台长度不应小于2.0m。
[bookmark: _Toc125013728][bookmark: _Hlk187868793]完善配套设施
[bookmark: _Toc339017065][bookmark: OLE_LINK2]一般规定
配套设施应遵循使用方便、配套完善、公共开放、可持续发展的配置原则，同时应遵循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混合与独立使用并重的布局原则。
配套设施应按十五分钟生活圈、十分钟生活圈、五分钟生活圈、居住街坊分级配置，并满足《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1062-2021）的相关要求。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文化活动站、社区卫生服务站、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商业服务等五分钟生活圈配套设施应结合服务半径集中布局、临街设置，构建邻里中心。
加强社区综合服务设施配置。一个社区应包括一个社区综合服务站、一个幼儿园、一个托儿所、一个老年服务站、一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养老服务设施按照人均用地不少于0.1平方米的标准建设。
在工程规划许可和验收过程中应当保证公共服务设施应与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和同步交付使用。
[bookmark: _Toc1305040700]健康服务
十五分钟生活圈内宜规划有全民健身中心或大中型多功能运动场地。
十分钟生活圈内宜配置社区养老服务站，提供日间照料、老年食堂、休闲娱乐等多样化服务，建筑面积不宜小于350㎡。
五分钟生活圈内宜配置不小于800㎡的小型多功能运动场地，满足全年龄段使用需求。
住区宜配建幼儿专用室外活动场地，并满足幼儿安全防护要求。
住区宜配建老年人专用活动场地，并满足无障碍设置要求。
住区应按规划配置社区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医院服务半径不宜大于1000m，社区卫生服务站服务半径不宜大于500m，建筑面积不小于120平方米。
[bookmark: _Toc578197899]教育服务
十五分钟生活圈内宜合理配置功能复合的社区托管服务设施，满足多龄段学生日常托管、饮食照顾等需求。以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机构为依托建立合作，依托智慧服务平台建立跨龄互动机制，组织兴趣活动。
十五分钟生活圈内宜配置邻里共享学堂、共享图书室等。
十分钟生活圈内应按相关规范及规划要求配建小学。
五分钟生活圈内应按相关规范及规划要求宜配建幼儿园，有条件可同步配建托儿所。
[bookmark: _Toc1991423780]社区服务
五分钟生活圈内宜配置社区服务站、文化活动站（含青少年活动站、老年活动站等）、小超市或便利店。
住区内应设快递箱(柜)或预留安装条件，宜配建智能末端配送设施（智能快件箱）服务用房，或结合物业管理或零售等设置快件箱、智能信报箱等邮件和快件送达设施或场所，格口数量为社区日均投递量的1-1.3倍。新建住区应建设使用面积不小于15平方米的邮政快递末端综合服务站。
各类社区服务用房宜分别集中布置。
[bookmark: _Toc1618761488]公用设施
充分考虑换热站、变配电室、垃圾转运站、公厕等市政配套设施与周边建筑的关系，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室外检查井应避免设置在主要人行、车行通道上。风井、管网柜、井盖等市政设施应以隐蔽化、小型化、景观化为原则，结合景观绿化合理布置。
住区应合理配置生活垃圾收集设施，间距不超过70m；垃圾集中点应布置在小区边缘便于清运的位置。
住区宜建设一个用地面积不小于120平方米的生活垃圾收集站，应满足垃圾分类收集需求；应设置便于识别的标志；厨余垃圾收集容器应具备封闭功能。
所有住宅底层入口、电梯间、门厅、地下停车库、通道均应设置无障碍通行设施。
[bookmark: _Toc687819944]建设全龄友好公共环境
[bookmark: _Toc1560751032]一般规定
住区应遵循生态性原则，在绿地系统布局、植物品种选择、生物多样性营造、本地材料选择、地形地貌塑造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因地制宜地创造丰富自然的生态人文景观。
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营造多元舒适的景观空间，注重场地使用的多功能性、复合性，满足差异化活动需求，并为后期社区运营和活动组织提供条件。
室外活动空间应充分结合各类人群的使用需求进行设计，尤其考虑为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群体提供便利条件和活动场所。
住区应兼顾整体性与特色性，既注重景观空间的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和连贯性，也应注重住区景观的特色化和差异化设计，提升社区识别性。
景观设计应结合社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需求，提高基础设施集约化和智能化水平，提升便民利民的服务能力，提供人性化关怀和丰富使用体验。
住区景观设计应满足绿色建筑、绿色社区、完整社区等的相关要求。
[bookmark: _Toc183215835]场地设计
住区景观应突出区域特色，体现地域性。景观风貌与建筑风貌相协调，并与区域整体城市风貌相融合。
宜利用住区的入口空间、临街空间、街角空间等区域打造社区公共活动节点，鼓励利用住区边角空间及不规则空间配建公共活动场地、开放的公共绿地发挥城市公共空间功能。
住区景观照明应分时控制，避免对低楼层住户产生光污染；重点关注出入口空间、无障碍设施、台阶、栏杆、水景等部位的提示性照明，保障夜间使用安全。
住区内宜设置健身慢行道及多功能运动场地，且符合下列规定：
（1）健身慢行道长度不宜小于用地红线周长的1/4且不小于100m，宽度不宜小于1.5m，最小纵坡不应小于0.3%，最大纵坡不宜大于5%；
（2）面层宜采用弹性减震、防滑、环保、透水的材料，并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3）应设置地面标识，宜设置智能互动设施和夜跑灯光；
（4）宜结合健身慢行道及运动场地设置运动加油站。
健身设施宜配置交互性、智能化、系统化的智慧型设施，可通过健身数据网络化建立社区运动社群组织。
应充分考虑夏季主要活动空间的遮阴、降温设施，并与水景、构筑物相结合，保障夏季日常活动的舒适体验。公共空间铺地、坡道、踏步应设置防滑措施，其防滑等级应达到《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JGJ/T 331-2014规定的Ad、Aw级。
户外运动、儿童活动、老年活动等公共活动场所宜避免靠近卧室及起居室，并设置分隔措施，减少对住户的干扰。
住区内宜根据老年人活动需求打造适老化活动场地，且符合下列规定：
（1）针对老年人的活动特点单独设置健身场地，并配置低强度、全身性健身器材；
（2）合理布置活动场地，场地位置选择应考虑可达性，并满足日照、采光、风速、噪音等多维度要求，场地内外应满足无障碍设计的要求；
（3）老年人活动区域应考虑配备急救设施、急救电话提示或应急监控、呼救等智慧系统；
（4）老年人活动区域及交通流线应进行智能照明系统设计，满足活动需求的基础上，增强安全性、引导性、提示性和便捷性。
室外儿童活动场地选址应考虑日照、风速等自然条件影响，同时应充分考虑安全性，选择宽敞平坦区域，避免产生较大高差。
儿童活动场地可根据住区用地条件集中或分散布置，并针对多龄段儿童的不同活动需求进行分龄化设计。
儿童活动区宜进行特色化、趣味化、主题化设计。儿童互动设施应在满足相关规范要求的基础上进行专项设计，应选择零甲醛、强吸附、强净化材料，并注重防滑、防撞等安全性要求。
宜结合运动、休闲场地配置宠物活动场地，可设置宠物运动场、宠物饮水器、宠物卫生设施等，并配置人员休息设施。
活动空间应融入科普讲解、文化宣传等功能，通过铭牌标识、特色装置、彩绘题刻等方式发挥知识传递的作用。
[bookmark: OLE_LINK5]应充分利用室外公共场地、景观构筑物、架空层及地下空间打造邻里活动空间，并宜根据使用人群的多样需求分点分区设置。架空层层高不宜小于3.60m。
[bookmark: _Toc417778541]园林绿化
住区绿地指标应符合城乡规划及城市绿地管理的相关规定，绿地率不应小于30%，鼓励“好房子”提升绿地率，并符合下列规定：
（1）人均集中绿地面积宜达到1.1㎡及以上；
（2）集中绿地宽度不应小于8m；
（3）集中绿地植物种植面积不应低于总面积的65%。
（4）新区建设项目人均集中绿地面积不应小于0.50m2，旧区改建项目人均集中绿地面积不应小于0.35m2。
组团绿地应标示当地标准建筑日照，对于覆土层在3.0米以上、方便居民出入的地下或半地下建筑的屋顶绿地，可计入绿地面积。其它屋顶、晒台的人工绿地不计入绿地面积。
植物品种选择应适地适树，乡土树种占比应不小于70%，做到疏密有致、起伏错落、四季分明，不应使用有毒、有刺、有异味、入侵性强的植物品种。
乔木覆盖率不应低于地块绿地面积的30%，灌木面积宜达到绿地面积的20%-30%；应均衡配置落叶、常绿乔木比例，宜适当增大本地表现较好的开花、色叶乔木比例。
乔木栽植位置应充分考虑低层住户的采光、通风和隐私需求。近窗不宜种植常绿乔木和高大灌木，建筑阴影区应选择耐荫植物。
公共建筑与住宅之间应设置隔离绿地，住区内的垃圾站、锅炉房、变电站、变电箱等欠美观区域可用灌木或乔木加以遮蔽。
应加强用地范围内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结合古树资源进行建筑布局和景观设计。
景观设计应与建筑、结构、管网等专业协同设计，满足不同区域植物种植所需的覆土深度，并预留乔木与建筑、管网的水平距离。宜保证乔木覆土深度≥3.0m。
建筑外墙、挡墙、围墙、构筑物、露台等区域宜合理采用垂直绿化或屋顶绿化。垂直绿化宜以地栽、容器栽植藤本植物为主。
绿地浇灌、景观水体补水宜优先采用雨水资源化利用设施，绿化灌溉应采用节水灌溉的方式。
[bookmark: _Toc1716885706]照明设计
建筑场地内的交通状况直接关系着使用者的人身安全，照明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人行及非机动车道照明标准值
	级别
	场所
	平均水平照度Eh，av（lx）
	水平照度Eh，av（lx）
	垂直照度Eh，av（lx）
	半柱面照度Eh，av（lx）

	1
	主要附属道路
	15
	3
	5
	3

	2
	其他附属道路
	10
	2
	3
	2

	3
	健身步道
	20
	5
	10
	5

	4
	活动场地
	30
	10
	10
	5


注:水平照度的参考平面为地面，垂直照度和半柱面照度的计算点或测量点高度为1.5m。
[bookmark: _Toc917082381]打造绿色生态海绵城市
住区海绵城市设计应充分发挥建筑、道路、绿地、水系等对雨水的吸纳和缓释作用，降低住区产生内涝的风险。
雨水花园宜远离住区行人、车辆通行的出入口区域，不应设置在私家花园内。
设施应确保其功能性，并宜保证与住区场地景观的协调性，附近区域宜设置海绵城市科普性宣传标识。
开放水体、下凹式绿地、雨水调蓄池等有安全隐患的区域，应设置安全防护措施和安全警示标识。
住区室外停车场宜采用生态停车场。
结合场地条件进行竖向布置，保证LID设施前的排水设施、LID设施溢流口、溢流排出管与住区雨水管网衔接顺畅，同时采取保证室内外有效高差、提高地下车库出入口标高等防止周边客水进入住区的措施，避免产生内涝。
充分引导不透水下垫面径流进入LID设施进行控制，削减峰值降雨时雨水管网外排流量。
住区雨水管网出口和典型设施监测点处宜安装在线流量和在线水质监测装置。
[bookmark: _Toc5021018]“好房子”建筑指引
[bookmark: _Toc1948310807]一般规定
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完善城市风貌管理制度，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加强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提高市民文明素质。
住宅建筑体型、体量、色彩等设计应符合地方城市色彩引导相关要求和当地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与城市设计等确定的原则和要求。建筑空间组合应与城市外环境协调整合，并通过建筑高低组合变化与小区外部景观环境的结合，塑造具有可识别性强、和谐统一的住宅整体风貌。
立体生态住宅应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规定，符合消防、结构、抗震、日照、采光、使用安全、视觉卫生等方面的要求。
[bookmark: _Toc1051086193][bookmark: _Hlk190340220]住宅风貌引导
统筹考虑历史人文要素和自然山水格局，加强“好房子”与城市风貌整体性，历史文化延续性及自然环境协调性。同时强化地域文化特征在城市及建筑中的融入与运用，体现“好房子”风貌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
河西走廊风貌区，立足绿洲风光、高原山地的生态景观。尊重原有城市肌理，传承历史文化特色，延续平缓开阔的城市形象。提供完整优质公共服务设施，提升人居环境质量。
兰白都市圈风貌区，立足水带穿城、见山望水的生态景观。以精细化设计与精工建造技术为支撑，打造以立体生态住宅为主的“好房子”。鼓励根据使用人群差异化需求适度提高配套标准，构建有活力的高品质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城市品质。
陇中陇东风貌区，立足田园生态，高天厚土的生态景观，打造活力宜居住宅。提供完整优质公共服务设施，系统提升住宅功能，形成有吸引力的区域节点。
陇南山地风貌区，立足依山傍水、推窗见山的生态景观，突出顺应山形水势，沿河谷带状布局样式。塑造与自然相融合的特色住宅风貌，提供与住宅定位相符的高标准配套服务设施，营造优质生活环境，形成绿色生态、宜居宜游生活典范区。
甘南高原风貌区。立足草原生态、高原风光的生态景观。探索低密度的“好房子”，因地制宜的体现具有高原地方特色的住宅风貌。织补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提升人居环境质量。
[bookmark: _Toc1792409893]建筑形体
住宅建筑应合理搭配建筑高度及层次变化，充分衔接相邻街坊关系，在片区塑造曲线连贯、层次丰富的天际线轮廓。
住宅建筑立面设计应简洁大方，设计形式应展现住宅建筑个性，体现城市丰富面貌，避免千篇一律、呆板单调的住宅形态成片出现。
（1）住宅建筑底部近人部分的处理宜丰富、细腻，突出建筑品质感。
（2）外墙装饰宜采用外挑的结构板作为建筑立面装饰的一部分，以保证良好的经济性和耐久性。
（3）城市主干道及以上级别的道路沿线、重要景观地带的住宅建筑立面应进行公建化处理，不得设置开敞式阳台，空调机位及附属设施应当统一隐蔽设计。
（4）应避免立面上出现外露管线，可考虑设置在隐蔽处或附加构件内；不可避免时可考虑同建筑立面风格协调设计。
朝向街道的住宅建筑山墙面应进行精细化设计，丰富山墙面立面处理。
住宅建筑屋顶应与建筑主体一体化设计，屋顶形式宜采用坡顶、平坡结合、退台、收分等形式丰富建筑的层次感。屋顶设备应当结合屋顶形式或女儿墙进行一体化隐蔽设计。
（1）滨河临山的住宅建筑应采取退台式、景观平台等方式处理，以协调与自然景观的关系。
（2）高层住宅建筑的顶部鼓励做适当的变化处理，可采用平坡结合、退台、收分等方式，呈现出丰富多变的顶部造型。
（3）多层住宅建筑的顶部可通过挑檐、退台等方式实现错落有致、轮廓多变的造型风格。鼓励住宅设置屋顶绿化。
建筑立面材质应选用石材、铝板、一体板、真石漆等高品质、安全、耐久、节能的材料；鼓励使用新型建筑材料，并考虑保温隔热及防火需求。禁止使用劣质涂料、瓷砖等材料。相邻地块建筑之间材质应相互协调。
[bookmark: _Hlk190338661]（1）城市重要干道沿线及重要景观地带的住宅建筑低层部分、配建公共服务设施建筑宜采用干挂石材、铝板、幕墙等高品质外墙装饰材料，住宅建筑的上层部分应采用氟碳漆或此标准以上的高品质外墙装饰材料。
（2）其他区域的住宅和配套建筑应采用真石漆或此标准以上的外墙装饰材料。
（3）历史风貌区新建建筑材质应和周边建筑相协调，鼓励采用各种样式的清水砖墙以及天然石材、木材等。
[bookmark: _Toc583054027]智慧共享数字住区
[bookmark: _Toc1029337863]一般规定
智能化系统设计宜满足国家发布《关于深入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实施意见》相关建设要求。
智能化系统设计和设备的选型应兼顾功能实用性、技术先进性、设备标准化、网络开放性、系统可靠性及可扩展性，应满足智能家居的应用需求。
[bookmark: _Toc1226714423]智慧设施
应在楼栋人行主要通行区域安装高空抛物监测设施，实现高空抛物事件智能检测，抛物轨迹记录等功能。
电梯宜具备梯控功能，住户可通过可视对讲室内分机或手机APP等方式智能呼梯。
视频监控系统应实现对消防通道堵塞、占用主要消防通道和消防登高场地，消防值班人员离岗、睡岗等异常事件实现实时智能识别与预警推送。
视频监控系统应对电瓶车进单元楼栋时间进行检测，通过系统平台进行报警。
应根据使用需求预留公共管廊空间，综合考虑管线相互影响及管线集约化，管线排管建设时应同时考虑通信光缆的通道要求。
全装修交付宜设置智能家居系统，实现智能灯光控制、智能家电控制、家居安防报警、家居环境监测、背景音乐控制等功能。
[bookmark: _Hlk194842981]宜设置智慧垃圾箱，监测满空、倒伏、火灾隐患等状态。
住宅道路直径大于800mm窨井盖应设置井盖监测。
应对生活与消防水箱（池）状态、二次供水水质进行智能监测及预警。
住宅物品放行应采用电子化管理。
宜设置智慧书吧和智慧健身房，实现手机APP预约及计费功能。
新建住宅智能化系统需预留与城市CIM(城市信息模型)平台的数据接口，同步上传建筑能耗、设备运行等实时数据。
[bookmark: _Toc986488453]智慧服务
综合利用网站、微信、移动终端等多种信息化手段，依托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实现维修管理、公共秩序维护、房屋信息管理、环境管理等管理信息化，提高智慧住区物业管理水平。
设置智慧小区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时，满足以下要求：
（1）应实现小区范围内各系统的业务协同管理，支撑各系统正常运行、各服务资源的接入，满足与市级平台数据接口对接要求，为物业管理单位和小区业主提供智慧化服务，为实现高效业务管理提供便利。
（2）应提供医疗咨询、自检诊断、送药上门等便民服务功能。
（3）宜具备业主私家车位短时出租功能，业主可自行发布车位出租、定价信息。
（4）宜具有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功能，实现安全预警、一键求助、远程看护、在线订餐、健康指导等功能。
[bookmark: _Toc1772590294][bookmark: OLE_LINK1]绿色低碳建筑技术
[bookmark: _Toc425748907]绿色住区及绿色建筑
住宅建设应综合考虑当地气候特点、周边环境与建筑布局，创造良好的日照条件及舒适的风环境、热环境、声环境。
住宅宜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年版）规定的相关要求，不应低于绿色建筑二星。
住宅宜通过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绿色照明、建筑设备监控、节能节水与水资源综合利用，实现住宅绿色低碳、节能环保的目标。
[bookmark: _Toc1640238700]集成建造技术
“好房子”建筑应优先采用工业化建筑体系或工业化部品。
结构设计宜优先选择现场干作业的技术及产品
“好房子”设计应通过模数协调实现结构构件和非结构构件之间的整体协调。
“好房子”中的非结构构件应满足空间适应性要求,并应满足空间灵活布置以及便于后期维护改造的要求。
穿越主体结构构件的管线应预留管线套管或孔洞。
“好房子”宜采用装配式隔墙、吊顶和楼地面等集成化部品部件。








[bookmark: _Toc1785687413]附录1术语与定义
“好房子”：立足新时代住房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基于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等特征，在住区生活环境、空间适用、安全耐久、绿色低碳、健康舒适与装修设备设施、建筑体系与集成建造、智慧管理与运维持续等性能指标方面有较大品质提升的住宅。
层高：上下相邻两层楼面或楼面与地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十五分钟生活圈：以居民步行十五分钟可满足其物质与生活文化需求为原则划分的居住区范围；一般由城市干路或用地边界线所围合，居住人口规模为50000人～100000人(约17000套～32000套住宅)，配套设施完善的地区。
十分钟生活圈：以居民步行十分钟可满足其基本物质与生活文化需求为原则划分的居住区范围；一般由城市干路、支路或用地边界线所围合，居住人口规模为15000人～25000人(约5000套～8000套住宅)，配套设施齐全的地区。
五分钟生活圈：以居民步行五分钟可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为原则划分的居住区范围；一般由支路及以上级城市道路或用地边界线所围合，居住人口规模为5000人～12000人(约1500套～4000套住宅)，配建社区服务设施的地区。
海绵城市：是一种新型城市雨洪管理概念，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
立体生态住宅：是指通过设置户属空中花园、空中共享平台，将生态理念融入城市建筑的新型住宅。户属空中花园是指具有庭院功能的户属室外空间，每户应至少设置一个；空中共享平台是指高于室外地面，供邻里共享的室外公共空间，相邻住宅建筑之间可以每两层设置一个。
空中共享平台：空中共享平台是指高于室外地面，供邻里共享的室外公共空间，相邻住宅建筑之间可以每多层设置一个。
[bookmark: OLE_LINK3]LID设施：在规划、设计和建设中，采用一系列分散的、小规模的源头控制措施，对雨水径流进行就地消纳和利用，以实现对雨水径流量的削减、峰值流量的降低以及雨水水质的净化等功能的设施。这些设施通常包括但不限于透水铺装、绿色屋顶、下沉式绿地、雨水花园、渗透塘、雨水湿地、调节塘、调节池等。









[bookmark: _Toc1726821566]附录2“好房子”规划指标引导表
	[bookmark: RANGE!A1]“好房子”规划指标引导

	要素类别
	主要内容
	备注

	基本要求
	符合《住宅项目规范》（GB55038-2025）、《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等居住区指标要求。

	[bookmark: RANGE!A4]空间环境控制指标
	按照住宅建筑平均层数类别达到高层Ⅰ类及以上的空间环境控制指标。
	包括高层Ⅰ类、多层Ⅱ类、多层Ⅰ类。

	建筑层高高度
	层高≥3.00m。同一地块内住宅建筑梯次高差不大于30m。
	

	绿地要求
	设置人均不低于1.1㎡集中绿地，宽度不应小于8m，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范围之外的绿地面积不应少于1/3，其中应设置老年人、儿童活动场地。大于2公顷的地块应配置至少一处不小于600㎡的集中绿地。
	在《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标准上提升人均集中绿地和集中绿地规模要求。

	机动车停车配建
	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指标不低于1.1辆/户；采取人车分流方式，地面仅可设置访客车位，比例不大于总停车位的10%；室内车位尺寸不小于2.5m×5.5m。
	提升《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2016）标准中1:1车户比。

	地下车库
	设有地下机动车库的住区，电梯均应当通达至每层地下机动车库。地下机动车库应在各单元入口处设计地下门厅，装修标准不低于首层入户门厅。地库出入口及主要车道净高应不低于2.4m，双行主车道净宽不应小于6.0m。
	提升《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5）中关于小型车车道净高要求（2.2m）。

	非机动车车库
	住宅小区内电动自行车集中存放和充电场所如独立设置，应与建筑保持安全距离，其设计标准应当与小区住宅相协调，体现“好房子”特性；如设置在建筑内，应当与该建筑的其他部分防火分隔，符合相关主管部门要求。
	

	[bookmark: RANGE!A10]空中共享平台
	空中共享平台应设置于相邻住宅建筑之间的公共区域，空间高度不应小于两个自然层高度，通风采光面的总长度不应小于空中共享平台周长的1/3，不得与户属空中花园相邻设置，不得与户内空间开门联通。
	参考《城市森林花园住宅设计标准》T/CECS 855-2021要求。

	无障碍设计
	住区人行活动区域设置连贯完整的无障碍设施，并符合《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55019-2021）》和相关主管部门要求。
	

	绿色建筑
	住宅建筑设计达到二星级。
	参考《宜居住宅设计标准》DB62/T 3182-2020。

	归家动线
	地下机动车库应进行品质提升专项设计，根据项目定位和风格，合理打造出入口、汽车坡道、行车流线、停车区、地下门厅等归家动线品质体系。鼓励地面人行交通系统结合社区大堂、风雨连廊、住宅架空层设置，贯通联系住区内建筑空间、公共活动空间和景观空间。
	

	配套设施
	鼓励增设“一老一小”等类型服务设施，如老年食堂、健身中心、图书室、青少年托管中心、活动室等。满足“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和同步交付”。
	

	架空空间
	底层设置架空层（低层住宅除外），应视线通透、功能复合、开放共享，层高不小于3.6m，仅作为公共休闲空间使用，不得作为停车或车行交通等空间。设计和后期考虑冬天使用，局部可设置阳光房，但不得改变公共活动的功能。
	

	智慧社区
	配置智能化服务系统平台，预留接入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的条件，公共区域智能化管理和维护。
	

	覆土深度
	适当增加地下空间上部覆土深度（不小于3.0m），利于栽植高大乔木和排水，提升住宅景观绿化品质。
	

	结构体系
	住宅选择合理的结构体系，设计灵活可变的无隔断大空间，适应住宅全寿命周期使用需求。
	

	日照标准
	住区应在《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中表4.0.9住宅建筑日照标准上提高0.5小时。
	

	建筑风貌
	“好房子”项目应结合周边自然环境、建筑风貌、道路交通等现状条件，加强建筑组团、建筑高度、城市界面、视线通廊设计，塑造高品质的城市空间形态。外立面主体使用石材、陶板、金属板、一体板、水包水、水包砂等材料。住宅围墙应与住宅外立面一体化设计、风格统一、各类设备应隐蔽处理，设置垂直绿化。
	

	建造要求
	建设项目的共享设施（如架空层装修、共享花园装修等）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同时移交
	

	备注：本指标是在住区生活环境、配套设施等涉及公共利益方面提出“好房子”指标引导表，非“好房子”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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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22503284][bookmark: _Hlk201174109]附录3住宅面积与功能配置标准建议表
	类型
	功能型一居
	舒适型一居
	功能型两居
	舒适型两居
	功能型三居
	舒适型三居
	功能型四居
	舒适型四居
	五居室

	建议套型建筑面积
	60-69m²
	70-79m²
	70-79m²
	80-109m²
	80-109m²
	110-159m²
	110-159m²
	≥160m²
	≥200m²

	客厅
	●
	●
	●
	●
	●
	●
	●
	●
	●

	餐厅
	●
	●
	●
	●
	●
	●
	●
	●
	●

	主卧（双人）
	●
	●
	●
	●
	●
	●
	●
	●
	●

	主卧卫生间
	-
	○
	-
	○
	○
	●
	●
	●
	●

	主卧衣帽间
	-
	-
	-
	○
	-
	○
	●
	●
	●

	次卧（双人）
	-
	-
	-
	●
	-
	●
	●
	●
	●

	次卧卫生间
	-
	-
	-
	-
	-
	-
	-
	○
	●

	次卧（单人）
	-
	-
	●
	-
	●
	●
	●
	●
	●

	次卧（单人）或书房
	-
	-
	-
	-
	●
	-
	○
	●
	●

	其他多功能房间
	-
	-
	-
	○
	-
	○
	○
	○
	●

	公卫（客卫）
	●
	●
	●
	●
	●
	●
	●
	●
	●

	厨房
	●
	●
	●
	●
	●
	●
	●
	●
	●

	西厨分离
	-
	○
	-
	○
	-
	○
	○
	○
	○

	阳台
	○
	○
	○
	○
	○
	○
	○
	○
	●

	玄关
	○
	●
	○
	●
	○
	●
	○
	●
	●

	家政间
	-
	●
	-
	○
	○
	○
	○
	○
	●

	储藏间
	-
	○
	-
	○
	-
	○
	○
	○
	○

	其他户内弹性空间
	-
	○
	-
	○
	-
	○
	○
	○
	○


注：其中●为此面积段户型必选配置项；○可选项为此面积户型在不同建筑高度的住宅中由于公摊面积不同，居住者具体使用需求不同，可根据实际情况选配的功能。
引用标准名录
1. [bookmark: _Hlk200050146]《住宅项目规范》GB 55038-2025
2. 《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 1062-2021
3. [bookmark: _Hlk200049925]《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2018
4.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 50220-95
5. 《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2016
6.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7. [bookmark: _Hlk200050077]《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8.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 100-2015
9. [bookmark: _Hlk200050039]《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年版）
10. [bookmark: _Hlk200050127]《城市居住区热环境设计标准》JGJ 286-2013
11. 《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 55020-2021
12.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2019
1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2022
14. 《居住绿地设计标准》CJJ/T 294-2019
15. 《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附条文说明]》JGJ/T 331-2014
16. 《城市森林花园住宅设计标准》T/CECS 855-2021

附件：甘肃省“好房子”规划导则条文说明


附件

甘肃省“好房子”规划导则条文说明
[bookmark: _Toc190978504][bookmark: _Toc190782968][bookmark: _Toc192602297][bookmark: _Toc190983714]
1总则
1.0.1围绕“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的生活空间”的重要理念，节约资源与能源，减少环境负荷，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建设居住空间品质，在区域内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打造符合现代生活需求的“好房子”产品。
1.0.2部分特殊地区涉及的内容以导则内对地区分类的具体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90782969][bookmark: _Toc192602298][bookmark: _Toc190983715][bookmark: _Toc190978505]2基本规定
2.1.3未编制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地区按现行规划指标的规定执行。
2.1.4住宅建筑风貌应在满足上位规划和风貌专项规划的基础上满足8.2住宅风貌引导相关内容的要求。
2.1.8甘肃省部分偏远地区的气候条件较为特殊，可对部分功能进行变更、提升。
[bookmark: _Toc190782970][bookmark: _Toc192602299][bookmark: _Toc190978506][bookmark: _Toc190983716]3协调用地布局
[bookmark: _Toc190978507][bookmark: _Toc192602300][bookmark: _Toc190983717]3.1用地规划
3.1.1“好房子”的选址在满足导则基本要求的规定之上，应结合当地的特色自然条件进行选址。
[bookmark: _Toc190978508][bookmark: _Toc190782971][bookmark: _Toc190983718][bookmark: _Toc192602301]3.4场地竖向
3.4.2、3.4.3、3.4.4来源于《住宅项目规范》GB 55038-2025内3.2场地的内容。
[bookmark: _Toc190782972][bookmark: _Toc190978509][bookmark: _Toc190983719][bookmark: _Toc192602302]4畅通内外交通
[bookmark: _Toc192602303][bookmark: _Toc190782973][bookmark: _Toc190983720][bookmark: _Toc190978510]4.1住区外部
4.1.1相关标准来源于《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2018。
[bookmark: _Toc190978511][bookmark: _Toc192602304][bookmark: _Toc190782974][bookmark: _Toc190983721]4.2住区内部
4.2.1相关标准来源于《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城市停车规范》GB/T 51149-2016，在现行规范的基础上将主要人行道宽度由标准中的1.5m提升至2.5m。
[bookmark: _Hlk198914793]4.2.2相关标准来源于《城市停车规范》GB/T 51149-2016，在改造项目的基础上，此项可以按照《城市停车规范》GB/T 51149-2016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90782975][bookmark: _Toc190978512][bookmark: _Toc192602305][bookmark: _Toc190983722]4.3停车设施
4.3.1相关标准来源于《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提升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服务保障能力的实施意见》，在此基础上以“好房子”的规划为导向，将标准内的配建停车位的10%规划建设充电桩，提升至配建停车位的20%规划建设充电桩。
4.3.2相关标准来源于《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2016、《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 100-2015。
[bookmark: _Toc190983723][bookmark: _Toc190978513][bookmark: _Toc190782976][bookmark: _Toc192602306]5完善配套设施
[bookmark: _Toc192602307][bookmark: _Toc190983725][bookmark: _Toc190978515][bookmark: _Toc190782978]5.2健康服务
5.2.1十五分钟生活圈内宜提供社区居民健身房、球类场地等场所，宜集中设置篮球、排球、足球场地，提供优质的健身服务。常住人口人均拥有的社区体育场地面积不宜小于0.5㎡。
5.2.3、5.2.4针对老年群体和儿童群体设置专用活动场地，打造全龄友好型社区。场地宜为软质地坪，且保证1/2以上的游戏场地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之外。幼儿专用室外活动场地配置的设施不宜少于五类，如滑梯、树洞、秋千、跷跷板、戏水浅滩、沙池等。
5.2.6相关标准来源于《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社区医院配建结合十五分钟生活圈的层级进行，社区卫生服务站配建结合五到十分钟生活圈的层次。
[bookmark: _Toc190978516][bookmark: _Toc192602308][bookmark: _Toc190782979][bookmark: _Toc190983726]5.3教育服务
5.3.1从居民实际需求出发提供服务，鼓励与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建立合作，建立分时课程制度，依托智慧服务平台建立跨龄互动机制，组织兴趣活动。
5.3.2依托智慧化学习平台，构建社区终身学习模式，覆盖满足青少年求知探索、职业人员自我提升、老年人兴趣学习等多元需求。
[bookmark: _Toc190782980][bookmark: _Toc190978517][bookmark: _Toc190983727][bookmark: _Toc192602309]6建设全龄友好公共环境
[bookmark: _Toc190978518][bookmark: _Toc190983728][bookmark: _Toc192602310][bookmark: _Toc190782981]6.1一般规定
6.1.1应充分尊重场地现有生态环境，坚持生态理念和在地性设计，体现场地自身的环境特点、生态特征和地方特色。场地的设计应充分考虑植物与场地的叠加，形成绿色生态、融入自然的景观体验。
6.1.2应通过景观空间的打造，为各类人群的使用、活动的开展、服务设施的建设提供基础和保障，使全体社区居民都能享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1.3应积极推进“一老一小”人性化设计和精细化服务，合理设置健身、游憩、休闲、娱乐及文化设施，并满足安全、日照、通风、防滑、无障碍等需求，打造老年友好型和儿童友好型居住区。
6.1.4居住区的景观风格需注重形象风貌的整体性、功能配置的综合性、空间布局的系统性、设计手法的连贯性。同时应在场景营造、艺术构筑、材质选择、文化标识、配套设施等方面注重特色化设计，营造具有一定专属性的社区景观，增强居民归属感。其中构筑物设计应兼顾艺术性与使用功能。
6.1.5住区应积极使用科技手段，通过智慧人车管理、智慧安防监控、智慧社区服务、智能健康系统、智能应急呼叫、智能灯光照明、无人化服务配套等智慧化升级，打造智慧社区。
6.1.6居住区景观设计应紧密结合绿色建筑的要求进行指标控制、场地布置、材料选择、绿化配置等，宜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年版）、《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指南》等相关社区建设规范中关于居住区设计的要求。
[bookmark: _Toc190978519][bookmark: _Toc190983729][bookmark: _Toc192602311][bookmark: _Toc190782982]6.2场地设计
6.2.1涉及山地城市步道等地方特色风貌区域的居住区规划建设项目，应遵守相关导则、标准的规定，临街界面与沿线风貌相协调，场地布局和交通流线也宜与外部城市空间结合设置。
6.2.2宜利用居住区边角区域配建公共活动场地或社区活动公园。其中公共活动场地总用地面积不小于150㎡，可根据实际集中或分散布置；社区活动公园用地面积不小于4000㎡，宜集中布置并打造智慧公园。
6.2.4相关标准来源于《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年版）。
6.2.8应针对老年人有氧运动、康复练习、柔韧按摩等需求配置健身器械。老年人活动区域除场地硬件要求外，应注重配套管理和服务设施的建设，如医疗急救服务、应急监控服务、咨询讲解服务等，并应注重服务设备的易操作性，便于老年人快速掌握使用。
6.2.10儿童活动场地总面积宜满足0.25-0.3㎡/户，考虑全龄教育和一老一小服务的需求，宜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增加。分龄化设计宜融入亲子互动、运动探索、科普学习、交流体验等功能，满足儿童从启蒙到成长的使用需求。场地布置应室内外空间相结合，充分利用室内、半室内空间形成儿童活动、图书阅览、文艺、体育活动室等功能空间。
6.2.13发挥场地设计的科普教育、文化宣传功能，结合居住区景观，可设置海绵城市、绿色节能、植物介绍、科普装置、使用说明等知识传递类设施。
6.2.14相关标准来源于《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标准内架空层要求为2.0m，结合“好房子”规划的动机，将高度适当提升为3.60m。
[bookmark: _Toc190782983][bookmark: _Toc190983730][bookmark: _Toc190978520][bookmark: _Toc192602312]6.3园林绿化
6.3.1相关标准来源于《住宅项目规范》（GB55038-2025）中3.2场地的内容。
6.3.3相关标准来源于《“关于鼓励种植乡土树种，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建议”）》复文（2021年第5553号）。
6.3.4相关标准来源于《城市居住区热环境设计标准》JGJ 286-2013中表7.1.5的要求。
6.3.9应充分利用场地特征设置立体绿化，增大立体绿化覆盖率。
6.3.10灌溉方式应满足绿色建筑、生态住宅、智慧小区评价标准的要求。绿化灌溉应采用自动喷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宜设置土壤湿度感应器、雨天自动控制装置等节水控制措施，并联动智慧小区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bookmark: _Toc192602313][bookmark: _Toc190983731]6.4照明设计
6.4.1相关标准来源于《住宅项目规范》GB 55038-2025中3.2场地的内容。
[bookmark: _Toc190978521][bookmark: _Toc190983732][bookmark: _Toc192602314][bookmark: _Toc190782984]7打造绿色生态海绵城市
7.1.2雨水花园作为LID设施，不应影响行人和车辆的正常通行，所以建议远离居住区人行、车行出入口。由于其权属问题，雨水花园不应设置于私家花园内。
7.1.3部分项目海绵城市设计阶段由于未处理好LID设施与景观的关系，导致景观效果不佳，易引起业主投诉，建议在海绵城市设计初期即考虑与场地景观协调性的问题。为加强海绵城市的科普性宣传，建议在LID设施附近设置科普性宣传标识。
[bookmark: _Toc190782985][bookmark: _Toc190983733][bookmark: _Toc190978522][bookmark: _Toc192602315]8品质住宅建筑指引
[bookmark: _Toc190983734][bookmark: _Toc192602316]8.2	住宅风貌引导
8.2.1-8.2.6建筑风貌引导和分区参考《甘肃省城市风貌管控技术指南》。
[bookmark: _Toc190782987][bookmark: _Toc192602317][bookmark: _Toc190983735][bookmark: _Toc190978524]9智慧共享数字住区
[bookmark: _Toc190782988][bookmark: _Toc190983736][bookmark: _Toc190978525][bookmark: _Toc192602318][bookmark: _Hlk190983198]9.1	一般规定
9.1.1《关于深入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实施意见》主要从集约建设智慧社区平台、集约建设智慧社区平台、构筑社区数字生活新图景、推进大数据在社区应用、精简归并社区数据录入、加强智慧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六个方面进行推进。
[bookmark: _Toc190978526][bookmark: _Toc190983737][bookmark: _Toc190782989][bookmark: _Toc192602319]9.2	智慧设施
9.2.1-9.2.12在满足导则内相关要求的情况下，宜在《智慧城市建筑及居住区第2部分:智慧社区评价》GB/T 42455.2-2024的评价标准中取得基本级以上的智慧社区等级。
[bookmark: _Toc192602320][bookmark: _Toc190978527][bookmark: _Toc190983738][bookmark: _Toc190782990]9.3	智慧服务
9.3.1、9.3.2在满足导则相关要求的前提下，仍宜满足《智慧城市建筑及居住区第1部分:智慧社区信息系统技术要求》GB/T 42455.1-2023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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